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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届时正值二十世
纪若干短暂的启蒙期之一，人们几乎没有想到，一个推广国际人权保护的历史进
程确确实实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拉开了帷幕。过去的六十年里，《宣言》以其非凡
的历史预见性，逐渐获得了起草人无法料想到的权威性。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
不仅仅是因为参与编写工作的人们，也不仅因为这一历史性文件所被赋予的形
式，抑或它获得通过时的历史背景，而主要因为，数代以来，世界各地来自不同
文化的人们在《宣言》中找到了符合其最深切、最合理愿望，并“为之努力的共
同标准”（引自《宣言》原文）。 

早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准备阶段（特别是从 1947 年 5 月到 1948 年 6 月
这十三个月的时间里），通盘考虑亟待公布的各项权利的观点很快占了上风。这
种观点在《宣言》的正式编写阶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后来的大会第三委员会
的辩论和起草工作）得到肯定。另外，1947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配
合当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对《世界人权宣言》阐述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理论性问
题进行考察。教科文组织向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散发了一份问
卷，调查不同类型社会和不同历史环境中个人和群体权利的关系，以及个人自由
和社会或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在答案中特别指出了各种人权相互依存、面临集体压力和逆境时个
人自由的保障，以及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人
类一切权利（公民权利，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与生俱来、相互依存
的。该宣言被认为是《国际人权宪章》（之后产生了一部《公约》——该《公约》
又导致另外两部公约获得通过——和实施办法）三部分中的第一部分。该宣言通
过后不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人们开始对人权进
行归类。 

直到首次国际人权会议（1968 年 4 月到 5 月在德黑兰召开）——也就是《世
界人权宣言》通过二十年后，在世界因冷战而两极分化的大环境下，各项人权的
整体观和相关性（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才得以重申。联合国大会连
续通过决议，反复强调人权的整体观和相关性，自此，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处
理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68 年《德黑兰宣言》有力推动了各项人权不可分割的观
点，挽救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基本宗旨。 

不足为奇的是，随着联合国部门性人权公约陆续通过，根据这些公约建立
的国际监督部门开始运行，距《德黑兰宣言》发布二十五年后，第二次世界人权
会议（维也纳，1993 年 6 月）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其显著特点就是
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协调过去二十五年里同时存在的几项国际保护文书。《德黑
兰宣言》相当于多个保护文书的立法阶段，《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则相当于
这些文书的执行阶段。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和见证。 

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重点关注确保人权具有实际效力的方法，特别关注那
些需要更多保护的人们，如受歧视或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弱势群体、贫困人口和
那些社会边缘化或受到排斥的人。这次会议详细表述了所有人权的相互依赖性和
普遍性（因文化多样性而更加丰富）。 

人们广泛认为，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为今天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永久
适用的七十多个人权条约（这些条约的序言部分都提到了 1948 年《世界人权宣
言》）的通过起到了启迪作用，并奠定了基础。此外，《世界人权宣言》为制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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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宪法和法律中的各种人权标准树立了榜样，成为国家和国际法庭做出决定的依
据。今天，《世界人权宣言》已被普遍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中人权条款的权
威解释，标志着社会和国际秩序向确保人们享有各项广泛认同的权利转变。 

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先于国家和一切政治组织
存在，并高于它们。由此得出的推论也被人们普遍接受，即，保护这些权利源于
国家法律本身，不会——也不能——局限于国家行动。整个国际社会在普遍法律
道德的推动下，赋予《世界人权宣言》如我们今天所见的宽泛内涵，该宣言不仅
适用于国际判例法，还被纳入国际习惯法领域，国际社会还阐明了一些国际公认
的一般性法律原则。因此，《世界人权宣言》促使人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语言。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要实现在国际范围内充分保护人权，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构想保护人权的新形式势在必行。实际上，一切现有保护机制都是
对各种侵犯人权行为的反应。面对人权不断遭到侵犯的情况，目前国际保护机构
关注制定保护措施和后续措施是合理的。这些措施将根据同等标准，建立并巩固
持续监督各地人权遵守情况的制度。这种监督最终将在程序层面上回应 1993 年
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上所达成的共识，即整个国际社会关注各地随时发生的侵犯
人权行为是合法的。 

今天，国际人权保护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实施措施。强调这
些国家措施的重要性无损于维持国际保护标准。在现有的保护范围内，国际法律
和国内法律不断相互作用。正是国际保护本身要求制定人权条约的国家实施措
施，强化同充分遵守人权和法治（国家法律）有关联的国家机构。运用国际保护
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所有受保护人群的福祉，改善    ——而非质疑——国内保
护标准。因此我们还可以说，各大洲的全球性（联合国）和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
具有互补性。区域保护制度在人权普遍性框架内运作。 

保护人权在二十一世纪国际议程中占据核心位置。在全球层面上，目前国
际文书的多样性反映出概念和目的基本一致。而作为起点的 1948 年《世界人权
宣言》在通过六十年后仍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世界人权宣言》富有远见地提
出了包容性很强的无差别原则，呼吁社会改革，以确保人人都能有效享有各项受
到保护的权利。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的六十年里这一领
域无疑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国际人权保护司法化进程中。这一保护领域不
容许出现任何倒退，比国家任何其他法律分支都更能促进绝对法实质性内容的逐
步扩大，并且反映出目前巩固普遍保护义务的迫切需求。这些发展得益于普遍的
法律道德，这亦是国际法乃至所有法律实质性的根本来源。它们如同六十年前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所清楚阐明的那样，在规范和操作层面上不断维护人权
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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